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務規程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本會設下列處、室：

一、綜合規劃處，分六科辦事。

二、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分五科辦事。

三、平臺事業管理處，分六科辦事。

四、射頻與資源管理處，分五科辦事。

五、電臺與內容事務處，分六科辦事。

六、法律事務處，分三科辦事。

七、秘書室，分四科辦事。

八、人事室，分二科辦事。

九、政風室。

十、主計室，分二科辦事。

十一、北、中、南三區監理處(以下簡稱地區監理處)，各分五

科、四科、四科辦事

第七條  綜合規劃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本會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擬訂、管制及考核。

二、通訊傳播監督管理政策與計畫之規劃、訂定及修正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產業之現況調查與發展趨勢等資料之蒐集及分析。

四、通訊傳播發照及競爭之政策規劃。

五、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服務業之交流，及通訊傳播國際事務

之處理。

六、通訊傳播法規訂定、修正之研擬。

七、通訊傳播之接近使用、服務普及等必要措施及相關消費者

權益促進之規劃。

八、通訊傳播之健全發展、國民權利之維護、消費者利益之保

障、多元文化之提升、弱勢權益之保護及服務之普及等相

關績效報告、改進建議及涉及現行法律修正之擬報。

九、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項。



第八條  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基礎設施設立及網路建設之監督管理；通訊傳播

基礎設施網路性能及品質之審驗。

二、通訊傳播系統、網路與設備相關法規及其技術規範訂定、

修正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系統、網路與設備、資通設備之審驗受理及監督

管理。

四、資通安全管理、檢驗相關事項之授權法規研訂；通訊傳播

資通安全技術規範訂定、修正之研擬、資通安全檢測實驗

室、驗證機構之認可及監督管理。

五、國際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技術之合作交流。

六、通訊傳播事業網路間互通爭議之處理。

七、通訊傳播事業基礎設施防護、通信動員準備與災害防救等

業務之規劃、執行、監督管理及評鑑。

八、資通安全管理法所定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就通訊

傳播事業相關事項之授權法規研訂及監督管理。

九、本會資訊應用服務與資訊安全之策略規劃及管理。

十、其他有關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監督管理事項。


